原住民族委員會 
中央諮詢會第 61-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7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分
貳、主持人：汪啟聖 委員
參、地點：原住民族委員會 15 樓會議室 
肆、申請單位：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
伍、研究計畫名稱：探討台灣地區原住民體脂肪、飲食品質與肥胖、代謝症候群相關性
陸、研究主持人（申請人）：吳佩瑜專案助理教授
柒、出／列席人員：
出席：羅恩加委員、阿里曼‧伊斯達西拔爾委員、林娜鈴委員、蘇吏亞伯・布里旦委員、汪啟聖委員、高美容委員、毛喬慧委員、吳雅雯委員、陳峻鵬委員、潘明治委員。
列席：董靜芬副處長、黃郁文科員、林綠紅副執行長（線上與會）、許俊才副教授（線上與會）、陳張培倫副教授、黃星樺助理、吳佩瑜助理教授。
捌、本會中央諮詢會應出席委員人數計16人（含召集人），法定出席人數9人，實際出席人 數為10人，全程出席人數／議決人數10人。 
玖、紀錄：黃郁文
拾、會議內容： 
一、 主持人確認出席人數達法定標準。 
二、 專管中心報告：（略） 
三、 研究主持人報告：（略） 
四、 綜合討論及詢答： 
（一）學者建議：
1. 許俊才：
(1) 建議在題目和摘要中將「原住民」修正為「原住民族」。
(2) 摘要中提到要做「原漢比較」，但從目前的題目看來，容易讓人以為這份研究是在探討原住民身上各種相關變項彼此之間的關係。
(3) 在「研究目的」與「背景說明」的地方，幾乎集中在醫學背景或醫學模式下進行的討論，但是對於原住民族健康議題的討論則很少。建議在進行背景說明時，納入有關原住民族健康之社會、歷史脈絡的討論，避免在研究成果的論述上停留在醫學模式的原住民族健康因素討論，甚至進而導出原住民族健康餘命的影響因子歸因於「個人行為」的論述，反而忽略了體脂肪、飲食品質、肥胖與代謝症候群等變項背後的社會結構因子影響因素。
(4) 建議邀請相關領域的族群委員或學者專家擔任研究諮詢對象：承上建議，若能在本研究計畫納入相關領域的族群人士提供相關的意見／建議，應有助於計畫主持人減少在研究詮釋上的失誤，進而避免研究成果加深族群的負面影響。
2. 林綠紅： 
(1) 本研究使用 2013-2016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之既存資料進行研究，預計分析的資料比例符合原住民族於台灣人口占比，共分析原住民族 55 人、漢人 165 人，且採取相同條件的比對分析，而族群身份資料來自前述調查的資料，研究的設計與研究材料的來源，應不致於產生代表性不足，或過度強調放大原住民族健康議題的情況。
(2) 由於本計畫研究的健康議題為相同條件下，原住民族是否有較高肥胖率或體脂肪，以及其後的代謝症候群的關聯，其有可能有的風險來自研究成果的詮釋是否造成族群的污名，而主持人亦已提及「會注意研究詮釋的失誤，避免對族群的負面影響。」，建議可於本計畫研究成果時注意此部分。
(3) 資料庫中有關飲食習慣的資料，可能會在不同族群上呈現出不同樣貌。但如何判斷何者是較好的飲食習慣？此點建議釐清，方有可能在後續研究中呈現出該議題在族群上的重要性。
(4) 另外，如果可能的話，也可以增加從性別面向提出分析。
 
 （二）諮詢委員意見： 
1. 吳雅雯委員︰
(1) 肯定研究者進行有關原住民健康的研究。
(2) 同意兩位專家學者提醒的面向。過去許多相關研究，將族人患病比例較高的原因單純詮釋為是由窮困、飲食習慣等因素造成，但這樣的分析並無助於社會大眾了解原住民族的健康議題。
(3) 近幾年有原民團體提出了原住民族的健康白皮書，且開始有人討論原住民族健康法的制定。建議研究者多加了解原住民族健康的發展脈絡，並呈現在研究中。
(4) 發表前建議先請相關領域的族群人士提供意見／建議。

2. 羅恩加委員：
(1) 請將「原住民」修正為「原住民族」。
(2) 原住民族的飲食文化，究竟為何？傳統飲食文化在和現代性、主流社會等接觸後有何改變？建議研究者理清此脈絡。
(3) 原住民族看待「肥胖」等概念的方式可能和主流社會有所不同。原住民族究竟如何看待、定義「肥胖」？這點須釐清。

3. 汪啟聖委員：
在研究計畫的「研究目的」中，載有「台灣地區」一語，建議刪掉「地區」一語，稱「台灣」即可。
4. 阿里曼‧伊斯達西拔爾委員：
(1) 「校正因子」中包含「教育程度」。其意思是肥胖與否，與教育程度相關嗎？
(2) 計畫書中提到「原漢通婚」現象。但所謂「原漢通婚」如何定義？原住民族不同族群之間也有通婚現象，在此情況下，「原漢通婚」此一概念是否仍適用？

（三）研究團隊回覆： 
吳佩瑜助理教授︰
(1) 研究計畫內文中的「原住民」皆已修正為「原住民族」。研究計畫名稱中的「原住民」，也應修正為「原住民族」，但該計畫已提交IRB審查，不確定更改研究計畫名稱後，會否影響IRB審查結果。
(2) 謝謝委員給予的寶貴建議。社會脈絡確實對醫療影響很大，「校正因子」中之所以提到教育程度、性別等，是因為肥胖程度可能受到教育程度、性別等的影響，因此要排除這些因子。同時因為受試的原住民人數最多只有55人，如果排除更多因子，會很難產生有意義的結果。
(3) 主流學界向來以某一特定BMI數值作為界定肥胖與否的標準，但同一標準是否適用於台灣所有的民族？這是我的研究想回應的問題。

五、 表決 
（一）委員人數：16位，出席人數：10位。 
（二）表決結果：出席委員人數10人，離席0人，同意9票，不同意1票，迴避0票， 領票未投0票，廢票0票。
（三）議決：本案議決結果為同意。
（四）專管中心報告：專管中心將委員意見彙整後，後續會再輔導及提醒研究團隊注意事項。
拾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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